
    科研字【2019】51 号 

关于 2020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申报

工作的通知 

各学院、各部门： 

2020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申报工作现已启动，此次

申报的专项任务项目包括：高校辅导员研究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，

具体申报条件和办法详见本通知附件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将另作

安排，申报通知另行下发。 

一、各学院要加强对项目申报工作的组织和指导，确保填报信息的准确、真

实，切实提高项目申报质量。请申报老师仔细阅读相关文件，严格按要求填报《申

请评审书》。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平台项目申报系统为本次项目申报平

台，请及时关注教育部社科司主页（www.moe.gov.cn/s78/A13/），网络申报办法

和流程以该系统为准。申请者可登录申报系统下载《申请评审书》，按申报系统

提示说明及《申请评审书》填表要求填写，并通过申报系统上传《申请评审书》

电子文档。 

二、申报要求： 

高校辅导员专项任务项目实行限额申报，每所高校限报 2 项。高校辅导员研

究专项课题原则上每项资助 2万元，研究周期为 2年。 

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专项任务项目所属学科门类为“马克思主

义/思想政治教育”，每个立项课题资助经费为 8-10 万元，项目研究周期为 2

年。 

三、有以下情况之一者不得申报本次项目： 

  1.在研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各类项目负责人； 

  2.所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自 2016 年（含）以来因各种原因被

撤销者； 

  3.在研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各类项目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各类项目负责人，

以上项目若已结项需附相关证明； 

  4.申请 2020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其他类别项目者； 

  5.连续两年（指 2018、2019 年度）申请一般项目（含专项任务项目）未获资

助的申请人，暂停 2020 年度申报资格。 



 

四、科研处截止受理申报时间：2019 年 9 月 17 日。 

报送材料程序： 

1．各学院科研秘书要确实履行职责，务必根据申报通知要求对本学院项目

申请书进行初审，严格把关。 

2．科研秘书将本学院电子和纸质申报一览表、学院审查合格的纸质《申请

评审书》（A4 双面打印，签字完整）一式 2 份以及申报项目负责人及其团队成员

的政治审查、廉洁自律、师德师风、学术道德等情况说明 1份一并交至科研处。 

 

如有疑问，请咨询科研处。  联系人：李弘   电话: 0797-8393630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科研处 

2019 年 9 月 2 日 

 

附件： 

1. 教育部社科司关于 2020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（高

校辅导员研究）申报工作的通知 

2. 教育部社科司关于 2020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(中

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)申报工作的通知 

3.2020 年度教育部专项任务项目申报一览表 

 

 


